
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

作出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裁决、行政确认等行政执法决定前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由区局法规科进行法制审核：

（一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；

（三）直接关系行政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的；

（四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；

（五）需由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下列案件:

1、拟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达到30万元以上的； 

2、拟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；

3、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； 

4、调查处理意见与案件审核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； 

5、经案审会讨论，意见分歧较大，认为有必要提交集体讨论的；

6、对局主要负责人申请回避或者局主要负责人主动提出回避的；

7、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，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，已经批准延长三十日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案件，需继续延期的；
8、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，受处罚人申请免交且经办案部门、法规科审核符合免交情形的；

9、局主要负责人或执法分管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。
（六）其他需要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
PAGE  
- 1 -

